
公務人員參加英檢測驗之報名費補助事宜，請視預算經費運用情形衡酌處理 

(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6.1.25 局考字第 09600010341號書函) 

1.行政院人事行政局(現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局)95年 8月 30日局力字第

0950063585號函送之「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改進措施」第 1次對策會議

紀錄會議結論一，為積極推動公務人員通過英檢，達成年度目標值，爰訂定

參加英檢測驗通過者，其報名費由機關給予全額補助；分階段舉行考試者，

通過每一階段測驗，報名費由機關給予全額補助；報名參與英檢測驗未通過

者，報名費由機關給予半數之補助。是以，公務人員參加英檢初試未通過者，

報名費由機關給予半數之補助；參加英檢初試通過，再參加複試未通過者，

其初試報名費由機關全額補助，複試報名費則由機關給予半數之補助。又補

助費之檢據報支，請依「支出憑證處理要點」相關主計法令規定辦理。 

2.茲以上開會議結論之意旨，係為達成行政院所訂通過英檢人數比例之年度目

標值（95年度為 12％），爰針對尚未達成目標值之機關，促請其得採取經費

補助等鼓勵措施。惟經費補助之性質，僅係諸多推動措施的參考選項之一，

尚非公務人員法定待遇或福利項目。各機關於達成上開會議結論前，原即得

本於權責視業務需求酌予補助，於達成上開會議結論後，亦可秉鼓勵措施之

精神，充分考量預算經費運用情形，自行斟酌處理。 


